
附件 2

在穗院校 2025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领指引

一、补贴对象

广州市内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毕业学年的学生，且具有

以下情形之一：城乡困难家庭（低保家庭/残疾人家庭/脱贫人口家庭/特困职工

家庭）成员，特困人员，残疾人，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单一学制内）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每人 3000 元（一次性补贴，已申领过则不可重复申领）。

三、所需材料

1. 学生父母一方持有且在有效期内并由县（区）级或以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

以下其中一项材料：1)城乡低保证 2)残疾人证 3)残疾军人证 4)特困职工证。

（需在系统上传证件原件扫描件）若所持证件无法证明亲子关系的，需提供户口本或

者《出生证》。

若属于脱贫人口家庭，学生无需提供纸质证明材料。

2. 学生本人持证

（1）学生提供持有且在有效期内并由县（区）级或以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以

下其中一项材料：1)城乡低保证 2)特困人员供养证 3)残疾人证

（需在系统上传证件原件扫描件）

3.学生本人社保卡帐户：提供个人社会保障卡金额账户，开户行必须具体到支行

（XX 银行 XX 市 XX 支行）。

4.户口本：首页+户主页+学生页

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

四、审核公示：

各区人社部门将通过“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”进行公示，相关公示链接

同步推送至对应在穗院校进行校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有异议的，

经过调查不符合补贴条件的，不予补贴并告知申请人；公示无异议，或有异议但

经过调查异议不成立的，进入发放环节。



五、补贴发放：

公示完毕且无异议，区人社部门按相关资金支出审批程序办理后 5个工作日

将款项发放到学生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或银行账户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广东省政务服务网”提交补贴申请，视为自动放

弃。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若提供虚假资料骗取本市求职创业补贴的，一经

查实立即停发或追回其所领取补贴，并记入个人信用记录，申请人不得再享受该

项补贴政策；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七、佐证材料样例

广州市外的低保证扫描件如下图所示：



广州市的低保证：



残疾证样例：



户口本样例：


